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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3）

(1)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報告之進一步資料；及

(2)有關應收中商惠民之履約保證金之
最新還款進度

(1) 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之進一步資料
以下披露乃為補充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所刊發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之公佈，以及相關之中
期報告（「中期報告」）。本公佈所用詞彙與中期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分析

收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之收益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顯著下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期間」）錄得收益約52,496,000港元，對比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上期間」）則錄得收益約119,072,000港元。收益減少主要歸因於以
下因素：

(i) 季節性因素：本集團於有關期間之貿易商品為非傳統商品，包括電腦零
件或配件及日常消費品（如食品、酒、飲料等）。該等貿易商品與許多
其他商品同樣具季節性特徵，其需求及價格受季節性因素強烈影響，並
因此亦影響商品貿易之收益。與上期間相比，四月至九月期間為消費品
需求淡季，缺乏中國的「雙十一」購物狂歡節及農曆新年節日等帶動需求。
因此，該段中期期間之消費品銷售額低於上期間。本集團於最後季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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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八年一月至三月期間）之營業額約為59,208,000港元，佔截至二零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總收益約40%，此乃主要由於最後季度（二
零一八年一月至三月期間）之客戶需求強勁。

(ii) 市況不利及較長之應收賬齡：由於宏觀經濟環境欠佳，故本集團貿易應
收款項之賬齡期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平均45日延
長至本期間之60日。現金周轉率由每年約8倍減少至6倍，而貿易可用現
金亦相應減少。與上期間相比，本集團之營業額因上述減少而受到影響。
由於本集團一般需要於交付商品前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故新訂單一般
僅會於向客戶收取應收款項後，才會下達。

(iii) 客戶數目亦較上期間有所減少。此乃由於本集團於收集客戶應收款項
上維持良好信貸風險控制，並縮減與逾期付款客戶之間的貿易量。

財務影響及更新：與中商惠民之業務往來
中期報告亦披露，由於本公司目前仍在與中商惠民就中商惠民應付之技術服
務費進行磋商，故毛利率下跌至0.4%。該費用乃根據中商惠民與珠海惠付通
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所訂立之智能終端機及手機端訂貨平台
合作協議而按中商惠民所產生之收益為基礎釐定，並按季度確認。截至中期
報告日期，中商惠民並無確認任何應付技術服務費金額，但本集團於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初獲中商惠民確認，其可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此兩個季度分別確認技術服務費人
民幣2,400,000元及人民幣3,300,000元。因此，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月份已確認技術服務費總額（除稅後）人民幣5,380,000元（相當於
約6,410,000港元）（「該調整」）。假設該調整乃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確認，
技術服務費之毛利將由295,000港元增加至6,701,000港元，整體毛利率亦將由



3

0.4%增加至11.23%。下表載列於進行該調整前及後，本集團於本期間與截至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及上期間相比之財務表現：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調整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調整後）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2,496 6,410 58,906 32,305 119,072

毛利 211 6,621 2,138 7,173

毛利率 0.4% 11.24% 6.62% 6.02%

本期間虧損 (34,969) 6,410 (28,559) (89,359) (55,147)

根據上表，本期間之毛利率較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去年同期及上期
間有所增加。本期間虧損亦較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去年同期及上期
間分別減少約68%及48%。毛利率上升主要是由於商品貿易之毛利增加約2.15%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1.17%）及就智能終端機業務所產生之技術服務費
而確認之成本相對偏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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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惠民已與本公司在多方面進行合作，如於商品貿易業務及智能終端機業
務。有關本公司與中商惠民及╱或中商惠民之聯繫方之間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銷售之財務
資料概述如下：

截至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商品貿易（收益） 4,059 5,563

智能終端機（技術服務費）(1) 0 7,236

總計 4,059 12,799

附註1：

本集團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起確認中商惠民所支付之服務費，而該調整於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月份確認。

於本公佈內，以人民幣計值之金額乃按人民幣1元兌1.192港元之匯率換算為
港元金額。

(2) 有關應收中商惠民之履約保證金之最新還款進度
謹此提述本公司發表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八日之公佈，當中披露（其中包括）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農信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中農信供應鏈」）
已根據由中農信供應鏈、中商惠民及非執行董事張一春先生所訂立日期為二
零一七年三月八日之供應協議（「供應協議」）向中商惠民支付一筆免息及無
抵押之履約保證金人民幣50,000,000元（「履約保證金」）。張一春先生就如期
償還全數履約保證金一事向中農信供應鏈提供個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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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供應協議（經兩份發表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之補充協議所補充及修訂），履約保證金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六
日到期償還。誠如本公佈前節所披露，中商惠民並無於上述到期日前償還全
數履約保證金。自二零一八年八月（即到期日前一個月）起，本集團不時要求
中商惠民償還履約保證金，而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初，本公司管理層與中商
惠民之代表當面會談，以商討有關（其中包括）履約保證金之償付方法。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商惠民向本公司提供履約保證金之建議還款時
間表（「建議還款時間表」），以供本公司考慮。建議還款時間表之詳情如下：

1. 履約保證金須分期償還如下：

期數 到期日 金額

1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500,000元

2-7 二零一九年一月至六月之 

每月最後一日
人民幣3,000,000元
（每月人民幣500,000元）

8-13 二零一九年七月至十二月之 

每月最後一日
人民幣6,000,000元
（每月人民幣1,000,000元）

14-19 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六月之 

每月最後一日
人民幣9,000,000元
（每月人民幣1,500,000元）

20 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內 人民幣10,000,000元

21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21,500,000元

總計： 人民幣50,000,000元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已自中商惠民收取第一期人民幣500,000元
之還款，其餘款項人民幣49,500,000元尚未收取。

2. 履約保證金之未償還結餘將按每年2%之利率收取逾期付款之罰款（「逾
期罰款」）。中商惠民同意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支付二
零一九年之逾期罰款，及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支付二
零二零年之逾期罰款。

3. 修改或修訂建議還款時間表僅可在本公司與中商惠民相互協議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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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發表日期，建議還款時間表尚未獲本公司接納或同意。董事會已就還款
時間表之條款進行討論，並認為建議還款時間表未如理想。本公司管理層將與中
商惠民之代表就還款時間表之條款作進一步磋商，務求就還款時間表達成公平合
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利益之較佳條款。倘若及當與中商惠民之磋商終結，本公
司將進一步發表公佈。

本公司與中商惠民一旦就履約保證金協定還款時間表，其可能根據上市規則第
十四章構成向中商惠民提供財務資助及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將確保
自身完全符合上市規則下之相關規定。

履約保證金於墊付予中商惠民時，因按照上市規則第14.07(1)條所界定之資產比率
計算超過8%，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3.13條構成給予某實體的貸款。有關履約保證金
之詳情已遵照上市規則第13.13條及第13.15條之規定於本公司發表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三月八日之公佈內披露。

只要導致上述披露責任產生之情況繼續存在，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13.20條所
載之相關披露規定。

承董事會命
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曉彬

香港，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曉彬先生、高峰先生、趙瑞強先生及孫強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張一春先生及徐英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全智先生、鄭永強
先生、黃海權先生及林家禮博士。


